
 

＊上學期為提報當年度 4月至 10月(6個月)；前一年度之 11月至提報當年度 10月(1年) 

下學期為提報前一年度 9月至當年度 3月(6個月)；提報前一年度之 6月至提報當年度 3月(1年) 

 

    大專校院「新鑑定學生」鑑定流程（不分類） 

 

1. 學生提供 

 

 

 

2. 學校收集

紙本資料 

學生或其家長填寫紙本鑑定申請書；

學校上網填寫鑑定申請書。 

學校填寫： 

1. 綜合評估

報告 

2. 鑑定摘要表 

學校收集紙本資料 

1. 填寫綜合評估報告(含校內初步

研判) 

2. 依類別填寫疑似「生理障礙類」

鑑定摘要表 

大專校院鑑輔小組複

審、教育部鑑輔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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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心智障礙類」須檢附： 
1. 6 個月內*開具之醫生診斷證明或 2

年內病歷報告表及 1 年內＊心理衡
鑑報告 

2. 6 個月內校內觀察及輔導相關紀錄
或具體事實之描述 

「疑似生理障礙類」須檢附： 

1. 6 個月內開具之醫生診斷證明及功能

評估或診斷相關摘要或 2 年內病歷報

告表 

2. 6 個月內間之校內觀察及輔導相關紀

錄或具體事實之描述 

校內宣導 

學校、學生本人或家長轉介疑似身
心障礙學生，填寫鑑定申請書 

實施篩選量表、收集教學輔導、
學習適應狀況及其他相關資料 

1. 填寫綜合評估報告(含校內初步

研判) 

2. 依類別填寫疑似「心智障礙類」

鑑定摘要表 

經校內專責單位審議後造冊核章，

並檢附相關資料送所屬分區學校 

分區初審會議 

教育部核發鑑定證明 

學校進行各項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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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無明確特教需求項目 

評估無明確特教需求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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